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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转让 

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7]0735 号《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月 14 日公司公告称拟向凯大铂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大

铂川”）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华联精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精品”）100%

股权，增值率达 1509.86%，预计产生 31485 万元收益。经事后审核，现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核实下述事项并对外披露： 

一、 关于本次交易的目的 

1.公告披露，公司本次资产转让交易预计产生收益 31485 万元。根据年报，

上市公司 2016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044万元，近两年扣非后归属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均为亏损。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存在通过资产处置收

益避免公司连续两年亏损的交易动机。 

2.公告披露，本次资产出售的重要原因是高级连锁超市业态对商圈要求严格，

客层狭窄，店铺布局受限且未来发展空间有限，但华联精品近两年仍陆续开设新

门店。请公司：（1）结合同业态可比公司经营状况，对高级连锁超市业态的未来

发展状况进行补充说明；（2）说明对高级连锁超市业态的前景预期与新开设门店

是否存在矛盾，进一步解释本次资产出售的原因；（3）评估本次资产处置对公司

未来在高级连锁超市业态发展的影响，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公告披露，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华联精品的净资产为-2085 万元，2016

年亏损 887 万元，但收益法评估值为 29400 万元，增值 31485.32 万元，增值率

1509.86%。请公司：（1）说明华联精品净资产和净利润均为负，但未来收益法评

估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上述评估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次资产出售

的原因，以及对高级连锁超市业态发展前景的预期是否合理。 

二、 关于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4.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对价为 29400 万元，受让方须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交易价款的 50%，并在 30日内支付剩余 50%款项，同时华联精品尚欠上

市公司 12037.97 万元往来债务，交易对方凯大铂川保证在过户登记 3 个月内全

部清偿。本次交易对方凯大铂川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仅 6290.77万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 万元，净利润-13.58 万元，2017 年 1-5 月实现营业

收入 0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凯大铂川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和融资安排，是

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关联方的资金；（2）结合上述资金来源，进

一步说明凯大铂川公司资金状况核实交易对方是否有如期履约的能力。 

5.公告披露，交易对方凯大铂川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良好且财务状况稳定，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凯大铂川总资产 36,846.28 万元，净资产为 5,418.49

万元，近期负债大幅增加。请公司：（1）补充披露凯大铂川上述负债的形成原因、

借款日期、到期日；（2）结合凯大铂川和华联精品的经营情况，说明上述负债的

偿还资金来源。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6月 20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披露。 

 

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15日 


